
关于《关于北京迈基诺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》的回复 

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: 

贵公司《关于北京迈基诺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

的第三次反馈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反馈意见》”）已收悉。 

根据《反馈意见》的要求，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主办券商”）会同北京迈基诺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对《反馈意见》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核查、说明，在此回复如

下： 

 

负面清单。请公司结合战略新兴产业的业务收入占比补充分

析公司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的依据。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，并发

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【回复】 

（一）公司说明 

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主营业务由检测分析服务和科技服务构成。

其中：检测分析服务为公司基于基因测序技术对外提供的检测分析；

科技服务为公司基于基因测序技术为科研、学术机构以及科技类企业

提供的一体化科研服务。检测分析服务及科技服务均基于基因测序技

术开展，均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



服务指导目录》第 3.1.7条，“基因测序……等方面的专业技术服务”。 

2、2016 年 1-4 月、2015 年度及 2014 年度，公司主营业务收入

全部由检测分析服务收入和科技服务收入构成，其中检测分析服务占

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69.59%、65.87%和 26.31%，科技服

务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30.41%、34.13%和 73.69%；报

告期内上述两项合计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均为 100.00%;上述两项

合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95.17%、94.31%和 97.55%。 

营业收入结构占比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

2016 年 1-4月 2015年度 2014 年度 

金额 
占比

（%） 
金额 

占比

（%） 
金额 

占比

（%） 

主营业务收

入 
11,399,963.37 95.17 25,655,229.55 94.31 12,542,722.18 97.55 

其他业务收

入 
578,127.31 4.83 1,547,521.40 5.69 314,929.50 2.45 

营业收入合

计 
11,978,090.68 100 27,202,750.95 100 12,857,651.68 100 

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占比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

2016 年 1-4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

金额 
占比

（%） 
金额 

占比

（%） 
金额 

占比

（%） 

检测分析

服务 
7,932,918.63  69.59  16,898,029.67 65.87  3,299,912.15  26.31  

科技服务 3,467,044.74  30.41  8,757,199.88  34.13  9,242,810.03  73.69  

主营业务

收入合计 
11,399,963.37 100.00  25,655,229.55 100.00  12,542,722.18 100.00  

 

3、综上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——

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（二）》规定，“科技创新类公司是



指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营业务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公司”，报告

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由检测分析服务和科技服务构成，检测分析服

务和科技服务均基于基因测序技术开展，均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，

且 2016 年 1-4 月、2015 年度及 2014 年度上述两项服务占主营业务

收入的比重均为 100.00%，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95.17%、

94.31%和 97.55%。公司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。 

（二）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

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审计报告、主要业务合同、业务流程、知识

产权证书及公司相关说明。经核查，主办券商认为：报告期内公司主

营业务收入由检测分析服务及科技服务构成，检测分析服务及科技服

务均基于基因测序技术开展，均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战略性

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》第 3.1.7条“基因测序……等方

面的专业技术服务”。2016 年 1-4 月、2015 年度及 2014 年度上述两

项业务合计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为 100.00%，占公司营业收

入的比例分别为 95.17%、94.31%和 97.55%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—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

（二）》规定，公司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。 

 






